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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件抑或按数额: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申请费用交纳标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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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申请费用与申请人的利益关系密切，而交纳标准是申请费用规则最核心的问题之

一。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实现担保物权申请费用是否收取及如何收取缺乏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各

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费用的收取乱象繁生。遵循保障申请人诉权有效行使、遵照担保市场规则、立足国情等原则，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的交纳标准应按件收取，这是审判活动的公共服务性所必须、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立法

目的所使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非讼性质所决定、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审查特点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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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费用问题看起来简单，但与诉讼者的利益关系甚

密，关乎司法制度的根本。［1］55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是 2012 年

《民事诉讼法》新增内容，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

权是否需要交纳及如何交纳申请费用，相关法律要么缺乏明

确的规定，要么作出相互矛盾的规定，这导致各地基层人民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申请费用的收取乱象繁生。各地基层

人民法院对该类案件申请费用实际收取的标准不一，导致具

体案件中申请人费用支出上差异悬殊。基于实现担保物权

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的混乱状态，本文通过对司法实践中

全国各地 2295 例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收费状况的实

证分析，探寻确立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的基

本原则，明确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申请费用的交纳标准，以

期对合理有效分配有限的司法资源，切实维护申请人的切身

权益，有效保障申请人诉权的充分实现，遏制申请人非理性

诉讼乃至恶意诉讼，树立司法的权威及提升司法公信力有所

裨益。

一、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的立

法冲突
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法中，诉讼费用制度是一项不可或缺

的制度，是整个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诉讼理念、
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控制能力以及司法功能

和地位的反映。［2］126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申请人向人民法

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是为了寻求正义，而通过司法程序生产

正义是需要成本的。有学者认为，“生产正义的成本”可以分

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公共成本，即由国家负担的“审理成

本”; 另一部分是私人成本，即由诉讼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

本”。当事人不需要任何经济支出的免费诉讼意味着“生产

正义的成本”全部转移给社会，由政府预算负担; 诉讼成本与

审理成本均由当事人负担则意味着国家将履行公共职能需

要支出的成本全部转移给当事人，国家财政无需支出任何成

本。在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国情及一定的政策考虑，会

将“生产正义的成本”在国家和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合理的

司法政策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折中。［3］130 － 153

( 一)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关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

费用交纳标准的规定

在我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是确定当事人诉讼费用交

纳义务的唯一依据。基于当事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消耗

的司法资源应由当事人补偿、通过败诉人负担诉讼费用对违

法者进行惩罚、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有效调节诉讼案件数

量等原因，《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 2 条第 1 款将交纳诉讼费

用作为当事人的一项法定义务加以规定。但是，并非所有案

件的当事人都必须交纳诉讼费用。根据案件性质、审理程序

等的不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了不交纳诉讼费用的几

类案件，其中第 8 条第 1 项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

别程序审理的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之所以规定适用特

别程序的案件不需要交纳诉讼费用，是因为依特别程序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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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通常不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不解决当事人之间

的实质性争议，主要是确认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确认某

种权利的实际状况等，从而体现出与普通诉讼程序所不同的

价值追求和立法精神，具有程序上的独立性和适用上的特殊

性。依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中，诉讼费用制度的诸多功能难

以发挥，诉讼费用制度的诸多原则难以贯彻。
我国 2012 年《民事诉讼法》针对《物权法》等实体法中

关于实现担保物权公力救济存在的问题，与时倶进，在担保

物权实现的程序上有了重大突破与飞跃，即在审判程序编的

第十五章“特别程序”中增加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一节

( 第七节) ，用第 196 条、第 197 条两个条文明确规定了实现

担保物权的程序规则，且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特征与非讼案

件的特征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只是对以何

种方式实现担保物权存在不同看法，难以协商一致，在债权

的存在、担保物权的存在及实现等实质权利义务关系上没有

争议，反之，在尽快实现担保物权这一问题上，申请人与被申

请人甚至具有某种一致性，这既是申请人的诉求，也符合被

申请人的利益。［4］81 － 85 因而，人民法院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

件，应适用特别程序。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 8 条规定，依照特别程序审理的

案件，不交纳诉讼费用，而人民法院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应适用特别程序，因而，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应不交纳申请

费用。
( 二) 《民事诉讼法》及《民诉法司法解释》关于实现担保

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的规定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是 2012 年《民事诉讼法》新增内容，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是否需要交纳及如何

交纳申请费用，《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实现担保物

权案件虽然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一章中，但《诉讼

费用交纳办法》制定时，特别程序中还没有实现担保物权案

件。因此，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的交纳是否适用《诉

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学界及司法实务部门存在争议。
有观点认为，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应不收取申请费用①，也有

观点认为，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应收取申请费，具体标准参照

督促程序支付令案件的收费标准; ②还有观点认为，按照审

查的结果决定是否收费，法院裁定准予申请的，不收费; 裁定

驳回申请的，收取 50 元或 100 元。③

2015 年 2 月 4 日施行的《民诉法司法解释》，以贯彻落实

《民事诉讼法》为目标，突出对《民事诉讼法》新增及修改重

要制度的落实，较好地解决了《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疑难问

题。《民诉法司法解释》第 204 条第 1 款对实现担保物权案

件诉讼费用的负担作了规定，即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申请费

用应由败诉方负担: 担保物权人以及其他有权请求实现担保

物权的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申请，人民法院作出

许可拍卖、变卖担保财产裁定的，申请费由债务人、担保人负

担; 人民法院作出驳回裁定的，则申请人承担申请费。可见，

《民诉法司法解释》明确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应当交纳诉讼

费用，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实现担

保物权程序的立法目的是高效、快捷、低成本的实现担保物

权，但并不意味不诚信的人可以不受诉讼费用制度的制约。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虽然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中，

但案件的标的额通常较大，完全不收取诉讼费用不符合司法

资源合理使用的实际。［5］549

综上，我国现有立法中，关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

用的交纳标准，不同法律法规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依《诉讼

费用交纳办法》，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不交纳诉讼费用，《民事

诉讼法》未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的交纳标准作出规

定，《民诉法司法解释》虽然规定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应当交

纳申请费用，但对于具体的交纳标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

定。相互冲突且标准不明的规定，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实现

担保物权案件申请收费乱象的产生。

二、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的实

践乱象
随着新《民事诉讼法》的实施，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不断增多，且有些案件涉案金额特别大。
但在该类案件申请费用的收取上，不同基层法院标准各异，

实践中可谓五花八门，乱象繁生。有收费的，也有不收费的;

有收取案件受理费的，也有收取案件申请费的; 有按件收费

的，也有按标的额收费的; 有全额收取的，也有减半收取的，

等等。
( 一) 总体缺乏统一模式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是否收费，各地基

层人民法院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有的基层人民法院要求申

请人交纳申请费用，也有的法院不要求交纳。在笔者收集的

来自全国各地 315 个基层人民法院的 2295 件样本案例中，

不收取申请费用的为 1333 件，占 58． 08% ; 收取申请费用的

有 962 件，占 41． 92%。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省( 市、自治区) ，是否收取申请费

用各地基层法院的做法并不统一。2295 件样本案件选自全

国 28 个省( 市、自治区) ，其中只有上海市、海南省、吉林省、
黑龙江省、贵州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7 个省( 市、
自治区) 的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是否收费

做法统一，且均为不收取费用，其余 21 个省( 市、自治区) 的

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是否收费的做法并

不一致( 详见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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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意见》( 浙高法［2012］396 号) 第 7 条第 1 款。
《孝义市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暂行办法》第 6 条。
参见徐秀芳:《浅析如何审查受理实现担保物权之诉》，江苏法院网，http: / /www． jsfy． gov． cn / llyj /gdjc /2013 /05 /29163256957． html，访

问时间: 2016 年 12 月 12 日。



表一 各省( 市、自治区)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是否收费情况

省级行政区 北
京

河
北

辽
宁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福
建

山
东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山
西

内
蒙
古

吉
林

黑
龙
江

安
徽

江
西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陕
西

甘
肃

宁
夏

青
海

新
疆

合
计

是否收费
否 11 20 16 30 124 117 59 60 126 45 51 29 27 5 60 67 45 38 47 73 33 62 30 52 26 38 34 8 1333
是 5 4 18 0 104 274 53 38 32 22 0 15 20 0 0 62 17 17 62 52 68 47 0 14 33 5 0 0 962

合计 16 24 34 30 228 391 112 98 158 67 51 44 47 5 60 129 62 55 109 125 101 109 30 66 59 43 34 8 2295

( 二) 费用收取名目繁多

司法实践中，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不仅是否收费整体上缺乏

统一模式，且在收取申请费用的案件中，费用收取名目繁多。
962 件收取申请费用的样本案件中，收费的名义主要有三类: 一

是案件申请费，有 488 件，占收费案件总数的 50． 73% ; 二是案件

受理费，有 435 件，占收费案件总数的 45． 22% ; 三是诉讼费，有

39 件，占收费案件总数的4． 05%。进一步细分，有直接收取案件

申请费( 受理费、诉讼费) 的，有案件申请费( 受理费、诉讼费) 减

半收取的( 详见表二)。
表二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收费名义具体情况

收费名义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案件申请费 449 46． 67 46． 67 91． 89
案件申请费减半收取 31 3． 22 3． 22 95． 11

未交申请费按撤诉处理 8 0． 83 0． 83 95． 95
案件受理费 357 37． 11 37． 11 37． 11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74 7． 69 7． 69 44． 80
案件受理费全额退还 4 0． 42 0． 42 45． 22

诉讼费 15 1． 56 1． 56 97． 51
诉讼费减半收取 24 2． 49 2． 49 100． 00

合计 962 100． 00 100． 00

( 三) 收费标准各不相同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的收取标准上，各地基层人

民法院的做法也不一致。有按件收取的，有按标的额收取

的; 有按件减半收取的，有按标的额减半收取的。962 件收取

申请费用的样本案件中，按件( 减半) 收取的有 409 件，占收

费案件总数的 42． 52% ; 按标的额( 减半) 收取的有 553 件，占

收费案件总数的 57． 48% ( 详见表三) 。总数上，按件( 减半)

收取的低于按标的额( 减半) 收取的。
表三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收费标准具体情况

收费标准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按件收取 379 39． 40 39． 40 39． 40
按件减半收取 30 3． 12 3． 12 42． 52
按标的额收取 464 48． 23 48． 23 90． 75

按标的额减半收取 89 9． 25 9． 25 100． 00
合计 962 100． 00 100． 00

具体各省( 市、自治区) 而言，21 个收取费用的省( 市、自
治区) 中，除了河北省各地基层人民法院的做法是统一的，其

他省( 市、自治区) 的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做法并不统一。( 详

见表四) 。

表四 收取申请费用的省( 市、自治区) 具体收费标准分布情况

省级

行政区
北
京

河
北

辽
宁

江
苏

浙
江

福
建

山
东

广
东

广
西

山
西

内
蒙
古

安
徽

江
西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重
庆

四
川

陕
西

甘
肃

宁
夏 合计

收费

标准

按件 2 0 7 38 104 18 14 10 9 6 11 33 9 6 23 20 35 11 6 16 1 379
按件减半 1 0 1 1 10 4 2 0 0 0 0 3 0 2 1 1 2 1 1 0 0 30
按标的额 2 4 7 52 134 24 21 19 11 9 9 21 7 8 36 22 27 31 5 12 3 464

按标的额减半 0 0 3 13 26 7 1 3 2 0 0 5 1 1 2 9 4 4 2 5 1 89
合计 5 4 18 104 274 53 38 32 22 15 20 62 17 17 62 52 68 47 14 33 5 962

在按件收取申请费用的样本案件中，收费的多少也没有

统一的标准。根据 SPSS 软件统计，409 件按件 ( 减半) 收取

申请费用的实现担保物权样本案例中，平均收费金额( 均值)

为 222． 13 元，最少的 ( 极小值) 收取 25 元①，最多的 ( 极大

值) 收取 2000 元②，收费金额出现次数最多的( 众数) 是 100
元。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按件( 减半) 收

费中，40 元、50 元、80 元、200 元、500 元等数额均有出现 ( 详

见表五) 。在按标的额收取申请费用的样本案件中，收取费

用的多少则和标的额有关，少的有 300 多元，③多的则高达

466800 元。④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的实践乱象，不仅

直接影响申请人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对司法的态度和评

价，进而也影响广大民众对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的需求和

信赖; 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在广大

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有损司法权威，进而影响司法公信

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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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马云川与陈宝同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河北省青县人民法院( 2014) 青民初字第 1662 号民事裁定书。
如《甘肃陇西农村合作银行与陇西绿莹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甘肃省陇西县人民法院( 2013 ) 陇民二初字第

271 号民事裁定书。
该案为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涉案标的额为 3． 45 万元。参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开发

区支行与唐礼兵、唐秀云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 2014) 贵民申担字第 00001 号民事裁定书。
该案为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涉案标的额为 8500 万元。参见《汕头市潮阳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与汕头市港威化工有限公司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 2014) 汕南法民一担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



表五 按件( 减半) 收取申请费用的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收费金额分布情况

金额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25． 00 5 1． 22 1． 22 1． 22

40． 00 24 6． 10 6． 10 7． 32

50． 00 44 10． 98 10． 98 18． 29

80． 00 39 9． 76 9． 76 28． 05

100． 00 209 51． 22 51． 22 79． 27

200． 00 5 1． 22 1． 22 80． 49

300． 00 5 1． 22 1． 22 81． 71

400． 00 10 2． 44 2． 44 84． 15

450． 00 10 2． 44 2． 44 86． 59

500． 00 14 3． 66 3． 66 90． 24

1000． 00 34 8． 52 8． 52 98． 78

2000． 00 10 1． 22 1． 22 100． 00

合计 409 100． 00 100． 00

三、确立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

应遵循的原则
笔者认为，导致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收费混乱的原

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起科学成熟、普遍适用的系统规则。因

而，确立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应遵循一定的

原则，除了遵循司法资源耗费与诉讼费用支出相一致、有利

于纠纷得到及时解决、有利于维护公益等一般民事诉讼费用

收取原则外，还应包括以下原则:

( 一) 保障申请人诉权有效行使的原则

诉讼费用与诉讼者的利益关系紧密，诉讼费用是否合理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普通民众享受法律保障的

程度。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

正义，就需要国家保障普通民众能够真正、有效地接近司法，

而不是司法仅仅在形式上能够为所有人接近。实现担保物

权案件中，申请主体复杂，不仅有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

人等担保物权人，还有抵押人、出质人、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

或者所有权人等其他有权请求实现担保物权的人。如果申

请费用高昂或者收取不合理，可能会在无形中给申请人实现

担保物权设置了一道障碍或者影响申请人通过公力救济实

现担保物权，对申请人来说，“所谓的接近正义也就成了一件

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6］526 这不仅直接影响实现担保物

权非讼程序的充分发挥，也变相地限制了宪法赋予实现担保

物权申请人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的权利。因此，确立实现

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必须以保障申请人诉权有

效行使作为基本原则，以使向人民法院请求拍卖、变卖担保

财产的申请人能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
( 二) 遵循担保市场规则的原则

担保物权作为财产担保的方式之一，是一种极为重要的

经济现象，其不仅保障了债权的实现，化解了交易中的风险，

而且促进了财产的流转及资金的融通，提高了经济效益，规

范了市场经济秩序，进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现担

保物权案件中，申请费用的收取是否合理同样影响着申请人

对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的选择，影响着申请人享受法律保

障接近正义的程度。高昂的申请费用和非讼程序的快速性，

可能会造成申请人在法院的大门外踌躇徘徊; 申请费用与其

他支出几乎与实现债权的数额等同，可能会使得通过人民法

院实现担保物权变得毫无意义; 因权利人怠于实现担保物权

欲向人民法院申请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其他有权请求实现

担保物权的人，因财力不足无法预交申请费用也只能“望讼

兴叹”。只有在申请人认为申请费用合理且能够承担得起的

情况下，其才会选择公力救济，才会利用司法来实现自己的

权利。因为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申请人实现担保物

权时总倾向于选择救济成本较低的救济方式。“无论审判怎

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

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7］267 因此，确立实现

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需要遵循担保市场规则，

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科学设置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申

请费用交纳标准，以激发申请人在需要实现担保物权时选择

非讼程序的积极性，也使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能够在担保

交易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 三) 立足国情的原则

任何制度的设置及完善，都必须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基

本国情。这是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

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8］291 － 292 诉讼费用制度作为一

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涉及当事人之间诉讼成

本的合理分担，也直接关涉当事人与国家之间诉讼成本的合

理分担，自然也应当遵从以社会为基础的基本规律。因此，

立足国情是确立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应当

遵循的基础性原则。坚持立足国情原则，有助于我们更加清

醒和正确地认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收取的乱象问

题，从而从源头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的措施，以彻底解决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收费乱”的现象，推进实现担保

物权非讼程序的有效运行。坚持立足国情的原则，要求我们

要以我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规划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

目标为指导，以当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

为依托，在充分考虑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的特性及申请人

的承载能力或承载可能性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确立实现

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此外，需要明确的是，在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的确立中坚持立足国

情的原则，我们并不排斥参考、借鉴域外的优秀经验和先进

制度，相反，我们倡导用世界的眼光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大胆

吸收和批判借鉴域外优秀经验和先进制度为我所用，但坚决

反对“唯域外正确论”，更反对不考虑制度体系的差异、权利

运行体制的不同等实际情况一味地生搬硬套，简单地拿域外

的做法来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

四、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申请费用交纳标准应确

立为按件收取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申请费用交纳标准是申请费用规

则最核心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理

程序虽然属于特别程序，却与涉及民事主体人身权利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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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无( 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宣告失踪( 死亡) 等案件及体

现国家意志的选民资格等案件所适用的特别程序不同，其处

理的仅仅是当事人的财产权利，应当收取一定的申请费用。
且收取一定的申请费用，可以表明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的启

动，并可作为防止“不当之诉”的第一道门禁。此外，在我国

尚未达到足够富裕的情况下，按照社会公平的要求，申请人

为保护自己的权利对司法资源的消耗，其成本不应完全由国

家财政负担，申请人应给予适当的补偿，即应当收取一定的

申请费用。交纳标准上，秉承保障申请人诉权有效行使、遵
循担保市场规则、立足国情等基本原则，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申请费用应按件收取，主要理由如下:

( 一) 审判活动的公共服务性所必须

在现代法治国家，“接受审判”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

一项基本权利，公民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权通过

司法途径获得救济。而普通民众要实现利用司法解决争议

这一基本权利，真正享受司法福利或真正接近正义，合理的

诉讼费用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民众只要在认为诉讼

费用合理且能够承担得起的情况下，才会通过司法途径来实

现自己的权利; 反之，如果民众认为诉讼费用的收取不合理

或者费用高昂的难以承受，其可能不会或者不愿通过司法途

径来解决纠纷，而是寻求私力救济等途径实现自己的权利。

人民法院作为公共服务机关之一，司法权源于人民，为

人民提供服务，司法为民应当始终是人民法院的根本宗旨。

人民法院要实现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首先要让民众接近司

法，而普通民众要真正接近司法，必须有科学合理的诉讼费

用制度。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应当让普通民众共

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在诉讼成本的分担上，国家应逐步

减少当事人的分担比例，而按件收费不仅能够有效破解经济

困难的普通民众因交不起诉讼费而出现的诉讼难，且更好地

突显了审判活动的公共服务性质。担保物权的实现对于充

分发挥担保物权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促进整个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按件

收取申请费用，亦体现了审判活动的公共服务性质，其不仅

有利于申请人低成本实现担保物权，而且因申请费用的确定

使法官能够在更公正的氛围中对案件进行审查，更有利于树

立法律的权威，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 二) 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立法目的所使然

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因素对人们在处理矛盾纠纷时是

否选择司法救济途径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采取司法有偿主

义的国家，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需要依法缴纳案件

受理费或者申请费，还需要承担诉讼活动中产生的其他费

用，因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具有包含经济成本在内的经济

行为特征。一国诉讼费用制度对交纳标准、交纳方式、费用

分担等的规定，直接关系到人们在诉讼活动中所承担诉讼费

用的高低，左右着人们对诉讼行为的选择，对原告是否选择

司法途径进行权利救济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进行成

本与收益的分析是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实现自己的权利前

必然要做的事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一个理性的人在选

择是否提起诉讼时，通常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9］63 － 70

《民事诉讼法》修订前，担保物权实现的公力救济途径大

多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

的普通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而通过诉讼方式实现

担保物权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的弊端，高昂的诉讼成本对担

保物权人明显不利，因而广受诟病。新《民事诉讼法》增设的

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在程序设计上，以有效降低权利实现

成本，达到各项成本“最小化”，而各方收益“最大化”为目

标，强调担保物权实现的快捷、高效。为达到低成本、高效、
快捷的立法目的，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在程序设计上具有

诸多不同于普通审判程序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如审级制度上

的一审终审制、审判组织上以独任制为原则、案件审结期限

较短、审判监督程序的不适用等。如此的程序设计，人民法

院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审查时的司法资源投入相对于普通

审判程序而言也就较少。因此，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申请费

用应按件收取。
( 三)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非讼性质所决定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主要是因

为在担保物权实现的条件成就后，双方未能就担保物权的实

现方式达成一致意见，申请人请求人民法院介入，是希望通

过人民法院对担保财产进行拍卖、变卖以实现其权利。也就

是说，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不对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做

实质上的审理，即不是解决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

是对申请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法律事实进行确认，具有职

权主义和非对抗性; 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符合非讼程序的本

质，合乎非讼程序的制度价值，其性质属于非讼程序。非讼

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当事人主义和对抗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追求。非讼程序强调法院的职权性、纠纷

解决的快速性，具有节省时间、费用及司法资源的特征。实

现担保物权案件程序上的独立性和适用上的特殊性，约束了

诉讼费用制度惩罚性等功能的发挥。因此，实现担保物权案

件应按件收取申请费用。

为防范司法实践中因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按件收取申请

费用，可能出现当事人在发生纠纷后，为尽量少交纳诉讼费

用而选择通过特别程序规避诉讼程序的现象，人民法院应加

强案件受理阶段的审查; 而对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一般标的

额较大，不收取申请费用，会造成法院诉讼费大量流失之说，

则是没有正确理解审判公共成本与私人成本的边界问题，没

有正确理解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的立法本意。［10］87 － 91

( 四)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审查特点所要求

当事人将矛盾纠纷诉诸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矛盾纠纷

的解决主要是审查案件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明晰了，各方

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明确了。通常来说，一个案件的复杂程

度如何，与该案件所涉及的金额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

简单的财产纠纷案件，涉及的金额可能是数十万、甚至上百

万; 而一个诉讼标的额几千元、数万元的案件，可能包含人身

关系、财产关系、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多种民事法律关系。
也就是说，在本质上，诉讼费用并不是对法院审查案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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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所付出劳动成本的认定，标的金额大的案件耗费的司法

资源未必就多，不应当按标的金额的比例收取。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更是如此，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

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所寻求的是请求人民法院介入，依法

作出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以获取执行名义，并借助于

该执行名义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在对实现

担保物权案件进行审查时，只需根据非讼案件中形式审查的

通常标准进行，依当事人提供的、客观存在的形式证据对申

请人的申请予以审查，达到“形式上的正确”，［11］1 － 58 从而排

除明显不合法、不合理的实现担保物权申请即可，不需要双

方当事人之间展开言词辩论，无需对实体法上的权利是否存

在或者其法律要件是否确定作实质上的探究，无需法官自由

心证的介入。因此，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查特点要求申请

费用应按件收取，而不应按标的金额的比例收取。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具体申请费用交纳标准应由相关

立法作出统一规定。收费数额上，考虑到我国地域差距较

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可借鉴我国清末法制

改革中“讼费列有专条”且允许各地“斟酌增减”的做法，［12］4

规定一定幅度的交纳标准，如 100 元至 500 元，同时授权各

省( 市、自治区) 人民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在规定的幅度范

围内制定切合各地实际的交纳标准。如此，既解决了立法统

一性与各地实际情况差别性之间的矛盾，又考虑了各地司法

审判情况的复杂性，同时还增加了收费的可操作性，限制了

人民法院收费的自由裁量行为，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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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Pieces or by Amount: On the Payment Standard of
Application Fee for Realizing Security Interests Cases

LI Lin － qi
( School of Law，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Henan 453007，China)

Abstract: In the cases of realizing security interest，the application fe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applicant，and the
payment standard i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of the application fee rul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relate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lack
clear rules of whether and how to charge application fees for realizing security interests，which leads to the chaos of the charge for the
application fees of the grass － roots people’s court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uaranteeing the effec-
tive exercise of the applicant’s right of action，following the rules of the security market，and basing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the
payment standard of application fees for realizing security interests should be charged by piece． This is required by the public service of
the trial activities，the purpose of realizing security interests procedure，the non － litigation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nsorship
of realizing security interests cases．

Keywords: security interest; the cases of realizing security interests; application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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